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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姚

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

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

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现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

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姚朔斌、姚硕榆需就本次交易相关议

案回避表决。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

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开透

明，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的相关议

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过我们事前认可。 

2、本次交易已聘请具有相关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上海众华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众百路477 号工业房地产和上海市嘉定区

安亭镇黄墙村56-7宗工业土地等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以上

述资产评估机构截至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而出具的评估结论确定的评估值为参

考，并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 

除业务关系外，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之间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和可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

独立性。 

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标的资产定价合理、公允，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3、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促

使公司现金回流，有利于公司战略性投资计划。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事宜。 

 

二、关于收购参股公司上海芦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剩余88%股权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芦鸣科技88%股权，符合公司战略发

展，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拓展，助推公司进一步向前发展，提升公司未来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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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公司本次交易定价以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

依据，交易价格公允，未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评估资格，且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

构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除业务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评估机构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其评估假设与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结论合理。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收购芦鸣科技88%股权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收购事项。 

 

三、关于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的独立意见 

本次租赁事项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和日常办公的正常开展，有利于

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办公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

响。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租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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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签字： 

 

李世刚                   唐松莲                     陈琳            

 

 

 

2020 年 6 月 12 日 

 


